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石景山区青年人才创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的工作部署，切实推动《石景山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行动方案》（京石教科人发〔2025〕3号）落地见效，进一步吸引青年人才来石景山区创业就业，激发区域创新活力，助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草拟《石景山区青年人才创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当前，人才已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，青年人才更是创新创造的生力军。石景山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，对高素质青年创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。为响应国家及北京市关于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导向，落实区委区政府“人才强区”战略，解决青年人才创业初期面临的资金短缺、资源不足等问题。通过明确的补贴政策，吸引青年群体来石景山区创办企业，充实区域人才储备。推动重点产业发展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、促进就业稳定增长，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，提升石景山区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
2、 政策依据
《方案》严格依据《石景山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行动方案》（京石教科人发〔2025〕3号）文件要求制定，同时结合石景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、重点产业布局以及青年人才创业就业现状，确保政策的合法性、合规性与实操性，使补贴工作能够精准对接政策导向与青年人才需求。
3、 主要内容
（1） 政策内容
明确补贴适用对象为2025年1月1日起，3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高校在校生、毕业生、博士后正常出站人员，且需满足“首次在石景山区创业经营”“企业符合本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”两个核心条件。同时，将“招用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、石景山区户籍登记失业人员”作为额外补贴的触发条件，聚焦青年创业主体，兼顾就业带动效应，形成“创业+就业”双向促进的政策导向。
（2） 补贴标准
采用“基础补贴+额外补贴”的组合模式。基础补贴：给予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2万元补贴，为企业初期运营提供基础资金支持，降低创业启动成本。额外补贴：每带动1名符合条件人员就业，额外给予2万元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（3） 补贴条件
从“创业主体资质”“企业运营要求”“就业带动情况”三个维度设置6项具体条件，确保补贴精准发放至创业企业。
主体资质门槛：明确创业人员需在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或持股不低于10%的重要股东，且年龄、学历（身份）符合要求，保证创业人员与企业的深度绑定，避免“挂名创业”等情况。
企业合规要求：要求企业经营方向符合本区重点产业、正常经营满3个月、信用良好且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从产业契合度、运营稳定性、信用状况等方面筛选优质企业，推动区域产业健康发展。
社保与就业条件：区分创业人员身份（普通创业者需缴纳社保满3个月），同时要求企业吸纳特定人员就业并满足“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保满6个月”等条件，既保障创业人员稳定性，又确保就业带动效果真实有效。
（4） 监督和管理
从“企业责任”“违规处理”“人员问责”三个层面强化监督，明确企业对材料真实性、工作人员职责，确保政策执行过程规范、透明。
4、 预期效果
《方案》实施后，预计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，吸引一批高素质青年人才来我区创业，充实区域人才队伍，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；引导创业企业聚焦本区重点产业，促进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，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；强化创业带动就业效应，促进高校毕业生、本地失业人员就近就业，为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